
    第一条  工作地点兰州兰奥4S店展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 日常保洁工作范围：
     一、展厅区域：

    （1）展厅入口：入口地面、墙面、地垫及周边大理石台面、正侧门玻璃及边框、伞架、宣传彩页架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（2）展示大厅：地面、地脚线、展示车台、洽谈桌、椅子、垃圾桶、消防设施及其它装饰物、卫生间；精品区、广告墙；

    （3）客户休息室地面、地脚线、窗台、沙发、茶几；交车区：地面、地脚线；

（4）二楼区域：公共楼梯、地脚线、地毯、扶手、总经理办公室及会议室内的桌面、椅子、窗台及其它所有家具设施；

二、车间区域：车间楼梯、所有卫生间、更衣室；

三、外围区域：展厅周边马路、停车场、绿化带、垃圾桶、小标识牌、玻璃。
第三条  周期保洁工作范围：
（1）展厅地面清洁：一月清洁一次； 
（2）地毯：两月清洁一次；
（3）展厅玻璃幕墙及户外、室内标识牌清洁：三月清洁一次；
（4）雨棚：半年清洁一次；

（5）地下车库：半年清洁一次。
第四条  服务期限：

服务期限为 1 年，定为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。
第五条  承包方式及验收标准
1、承包方式：采用每月总价（含税）包干方式承包，包工、包料、包周期清洁费用、包管理费用、包税费等与本服务有关的一切费用。要求固定驻场清洁人数为5人。

2、清洁物料：提供专业保洁工具、设备及物料，并符合甲方品牌要求，以确保洁工作的正常运行。

3、验收标准：以甲方制定的验收标准进行日常清洁服务。
第六条  乙方清洁服务费及包含内容、清洁工作人员配置及费用支付方式：

（一）乙方清洁服务费及包含内容：
采用每月总价包干方式承包，包工、包清洁工具、包税费等，每月暂定包干总价为人民币为          _元
 (二)清洁工作人员配置及上班规定：

1、驻场人数为5人.人员具体设置为：销售展厅4人，销售展厅二楼1人，外围1人，   车间1人。

2、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工作时间，具体上班时间按甲方要求执行。
3、每周休息一天，逢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调休或正常休。
（三）费用支付方式：

1、甲乙双方每月对上月的清洁费用进行核算，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后 15 天内支付清洁费用；
2、甲方有权根据《日常清洁监管标准》，对未达到验收标准的事项按合同约定可直接下罚单给公司，由公司质检部审核无误后缴纳罚款。甲方不得在支付的清洁服务费中予以扣除；

3、如果乙方承接日常保洁服务不满一个月，结算时按实际服务时间计算当期清洁费用；
4、乙方提交的发票必须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与收取的服务费数额一致。
